	附錄2


	國際扶輪理事會對扶輪社領導計畫之政策

	扶輪社領導計畫的目的是要透過提供有效能的扶輪社行政管理架構，來強化扶輪社。有效能扶輪社的要素為

	· 保持或增加它的社員人數

	· 辦理成功的因應其社區與其他國家社區需求的服務計畫

	· 透過金錢捐獻及參與計畫來支持扶輪基金會

	· 培養有能力在扶輪社階層以上服務扶輪的領導人

	為了執行扶輪社領導計畫，現任、下屆、及卸任扶輪社領導人應該：

	1. 針對有效能扶輪社的各要素擬定一個長期計畫。

	2. 利用『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來設定年度目標，該目標應和扶輪社的長期計畫相輔相成。

	3. 主持扶輪社社務行政會議，並邀請社員參與會議的規劃，藉此使他們瞭解扶輪各種活動。

	4. 確保扶輪社社長、理事會、委員會主委、扶輪社社員、地區總監、助理總監、及地區委員會之間有清楚的溝通。

	5. 維持領導的延續性，包括交接規劃的觀念，以確保未來領導人的培養。

	6. 量身修改細則以反映扶輪社委員會架構及扶輪社領導人的角色及責任。

	7. 提供增進扶輪社社員之間聯誼的機會。

	8. 確保每個社員都積極參與一個扶輪社計畫或擔任一項職務。

	9. 擬定完整詳盡的訓練計畫以確保

	· 扶輪社領導人出席地區訓練會議

	· 定期提供一致性的新社員訓練

	· 現任社員都有持續不斷的教育機會

	扶輪社領導人應該依據地區領導計畫所描述，在諮詢地區領導人的情況之下，實施扶輪社領導計畫。該計畫應每年檢討。

	扶輪社各委員會

	扶輪社委員會負責達成以四大服務為基礎，所訂定的扶輪社年度目標及長期目標。社長當選人、社長、及甫卸任前社長應該合力確保領導的延續性及交接規劃。如果可行，應該指派社員任職同一委員會三年，以確保一致性。社長當選人應負責在任職年度開始之前，指派委員會委員以填補所有空缺、指派委員會主委、並主持規劃會議。建議挑選曾擔任委員會委員者為主委。應該指派以下常設委員會的委員及主委：

	· 社員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應該擬定並執行一個完整的招募社員及防止社員流失計畫。

	· 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應該擬定並執行各項計畫，以將關於扶輪的資訊提供給大眾，並推廣扶輪社的服務計畫。

	·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應該舉辦和扶輪社如何有效運作相關的活動。

	· 服務計劃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應該擬定並執行並因應所在社區及其他國家的社區之需求的教育、人道、及職業計畫。

	·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應該擬定並執行各項計畫，以透過財務捐獻及計畫與來支持扶輪基金會。

	如有需要可成立其他委員會。

	訓練要求

	扶輪社委員會主委應該在擔任主委之前就出席地區講習會。

	與地區領導團隊的關係

	扶輪社各委員會應該和助理總監及相關地區委員會合作。

	報告要求

	扶輪社各委員會應該定期且，如情況適宜，在扶輪社社務行政會議就委員會活動狀況向扶輪社理事會報告。


